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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　前言
工程项目主体涉及业主、设计单位、承包商、供

应商、监理单位等，是项目中最活跃的因素，项目主
体任何一个行为均会对项目产生重大影响。 同时项
目各主体是一个利益体，必定会受到利益的驱动
（机会主义），都从自身角度出发谋取最大的利益，
从而产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。 近年来，我国建筑
市场秩序混乱，信用缺失现象严重，普遍存在质量滑
坡现象

［ １］ 。 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来看，信息不对称
所诱发的机会主义行为，即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问
题是造成我国建设市场秩序混乱、市场参与者行为
不规范，从而引起建筑市场失信的主要原因［ ２］ 。

Ｍａｒｔｉｎ Ｂａｒｎｅｓ 指出，在项目管理中人为因素更
应该受到重视，行为问题在工程项目管理中占有越
来越重要的地位

［ ３］ 。 项目主体行为已经成为工程
项目失败的主要因素。 Ｄａｖｉｄ Ｉ．Ｃｌｅｌａｎｄ 曾研究了导
致工程项目失败的原因，在他所述的 １９ 个原因中，
有 ９ 个属于主体行为不当造成的，如项目经理能力
欠缺、计划不充分、与项目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不好
等

［４］ 。 但是，长期以来人们只重视项目客观事件风

险，计算风险发生的概率和可能造成的损失，对项目
主体行为风险的研究几乎没有涉及

［５］ 。 项目主体
行为风险与客观事件风险相比，具有其特殊性，属于
项目的基本风险，存在于项目主体行为之中，与项目
主体决策行为密切相关，其风险的结果直接影响到
整个项目，因此工程项目风险管理研究必须重视项
目主体行为风险研究。

目前我国的建筑市场形成了以业主为发包方，
以设计单位、施工单位、供应商为主的承包方，以监
理单位为主的中介服务的三元市场。 工程项目主体
在项目建设全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，同时相互
之间构成了一定的经济伙伴关系

［６］ 。 业主与承包
商之间是工程承包合同所确定的委托代理关系，业
主与监理之间是监理合同所确定的委托代理关系，
而监理与承包商之间则是一种监督与被监督的关

系。 项目各主体的根本利益应该一致，都是为了保
证项目正常完成。 但是承包商为了追求更高的利
润，有可能违背自己的职业道德而做出与承包合同
不符的行为；同时监理单位为了追求超额利润，也有
可能违背自己的职业道德，选择与承包商合谋，这必
然会严重影响项目的顺利完成。 为保证项目顺利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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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，降低项目风险，业主将与承包商、监理单位进行
一场博弈。 因此，对工程项目主体行为三方博弈进
行分析具有重要的意义。 根据项目投资主体不同，
分别就一般项目和政府投资项目的主体行为三方博

弈进行分析，并提出了规范项目主体行为的相应
对策。
2　一般项目主体行为三方博弈分析

在一般项目实施过程中，其主体主要包括业主、
承包商、监理单位等。 在一般项目中，监理单位代表
业主在工程建设过程中拥有业主授予的对工程进行

管理的权力，业主与承包商、监理单位均形成委托代
理关系。 承包商与监理单位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
系，但是承包商和监理单位为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
可能产生寻租行为，承包商与监理单位之间可能形
成一种基于寻租行为的合作博弈关系。 此时，业主
必须通过监督防止承包商与监理单位的寻租行为，
从而降低项目风险。 因此，业主、承包商、监理单位
三方的博弈实际就是业主监督承包商与监理单位寻

租活动的博弈
［ ７ ～９］ 。

2．1　若干假设
１）承包商与监理单位寻租的概率为 θ ，承包商

与监理单位的寻租成本分别为 CＣ ， CＳ ；业主对承包
商与监理单位寻租的监督概率为 λ，监督有效的概

率为 β，监督成本为 C０ 。
２）承包商与监理单位的寻租行为给业主造成

的损失为 R０ ，承包商与监理单位的寻租收益分别为
RＣ ， RＳ ，寻租的净收益分别为 RＣ －CＣ ，RＳ －CＳ。

３）当承包商与监理单位不寻租，业主也没监督
时，业主、承包商、监理单位三方的收益分别为 U０ ，
UＣ ，UＳ ；当承包商与监理单位不寻租，业主监督时，
业主、承包商、监理单位三方的收益分别为 U０ －C０ ，
UＣ ，UＳ 。

４）当承包商与监理单位寻租，业主不监督时，
业主、承包商、监理单位三方的收益分别为 U０ －
R０ ， UＣ ＋RＣ －CＣ ， UＳ ＋RＳ －CＳ ；当承包商与监理
单位寻租，业主进行监督但监督无效时，业主、承包
商、监理单位三方的收益分别是为 U０ －R０ －C０ ， UＣ
＋RＣ －CＣ ， UＳ ＋RＳ －C Ｓ 。

５）当承包商与监理单位产生寻租行为，业主进
行监督且监督有效时，业主将对承包商和监理单位
进行惩罚，其罚款分别为收益的 μ倍和 ν 倍，则业
主、承包商、监理单位三方的效用分别为 （U０ －R０ －
C０） ＋μUＣ ＋νUＳ ， UＣ －CＣ －μUＣ ， UＳ －CＳ －νUＳ 。
2．2　博弈均衡分析

根据上面的假设，可以得到如表 １ 所示的博弈
收益矩阵。 在这个博弈中不存在纯策略纳什均衡，
只能求解混合策略纳什均衡

［ １０，１１］ 。
表 1　一般项目三方博弈收益矩阵

Table 1　Income matrix of game among three participants of general project

承包商

与监理单位
监督有效 （λβ） 监督无效 ［λ（１ －β）］ 不监督 （１ －λ）

寻租 （ θ）
［ （U０ －R０ －C０ ） ＋μUＣ ＋νU Ｓ］

UＣ －C Ｃ －μUＣ
U Ｓ －C Ｓ －νU Ｓ

U０ －R０ －C０
UＣ ＋R Ｃ －CＣ
U Ｓ ＋R Ｓ －C Ｓ

U０ －R０
UＣ ＋R Ｃ －C Ｃ
U Ｓ ＋R Ｓ －C Ｓ

不寻租 （１ －θ） 　
U０ －C０
UＣ
U Ｓ

　
U０ －C０
UＣ
U Ｓ

　
U０
UＣ
U Ｓ

　　１）在承包商与监理单位产生寻租活动概率为 θ
的情况下，业主进行监督与不进行监督的期望收益
分别为：
U０（λ） ＝θ［β（U０ －R０ －C０ ＋μUＣ ＋νUＳ）

＋（１ －β）（U０ －R０ －C０ ）］
＋（１ －θ）［（β（U０ －C０ ）
＋（１ －β）（U０ －C０ ）］ （１）

U０ （１ －λ） ＝θ ×（U０ －R０） ＋（１ －θ） ×U０

（２）

当业主监督与不监督无差异时， U０（λ） ＝U０（１
－λ） ，解得： θ ＝ C０

β×（μUＣ ＋νUＳ） 。 即承包商与监

理单位寻租的概率小于 θ ＝ C０
β×（μUＣ ＋νUＳ） ，业

主的最优选择是不实施监督；如果承包商与监理单
位寻租的概率大于 θ ＝ C０

β×（μUＣ ＋νUＳ） ，业主的
最优选择是实施监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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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）当业主以概率 λ进行监督时，承包商选择寻
租和不寻租的期望收益分别为：

UＣ （θ） ＝λ［β×（UＣ －CＣ －μUＣ ） ＋（１ －β）
（UＣ ＋RＣ －CＣ ）］ ＋（１ －λ）
（UＣ ＋RＣ －CＣ ） （３）

UＣ（１ －θ） ＝λ×［β×UＣ ＋（１ －β） ×UＣ ］ ＋
（１ －λ） ×UＣ （４）

当承 包 商选 择寻 租 与不 寻 租无 差 异 时，
UＣ（θ） ＝UＣ （１ －θ） ，解得： λ＝ RＣ －CＣ

β×（μUＣ ＋RＣ ） 。
即业主实施监督的概率小于λ＝ RＣ －CＣ

β×（μUＣ ＋RＣ ） ，
承包商的最优选择是寻租；业主实施监督的概率大
于λ＝ RＣ －CＣ

β×（μUＣ ＋RＣ） ，承包商的最优选择是不寻
租。

３）当业主以一定概率 λ进行监督时，监理单位
选择寻租和不寻租的期望收益分别为：
UＳ（θ） ＝λ［β×（UＳ －C Ｓ －μUＳ） ＋（１ －β）

（UＳ ＋RＳ －CＳ）］ ＋（１ －λ）
（UＳ ＋RＳ －CＳ） （５）

UＳ（１ －θ） ＝λ×［β×UＳ ＋（１ －β） ×UＳ］ ＋
（１ －λ） ×UＳ （６）

当监理单位选择寻租与不寻租无差异时，
UＳ（θ） ＝UＳ（１ －θ） ，解得： λ＝ RＳ －CＳ

β×（νUＳ ＋RＳ） 。
即业主实施监督的概率小于 λ＝ RＳ －CＳ

β×（νUＳ ＋RＳ） ，
监理单位的最优选择是参与寻租；业主实施监督的
概率大于 λ＝ RＳ －CＳ

β×（νUＳ ＋R Ｓ） ，监理单位的最优选
择是不参与寻租。

由此可见，业主监督博弈的纳什均衡与业主的
监督成本 C０ ，业主监督有效的概率 β，对承包商和
监理单位的罚款 μUＣ ， νUＳ ，承包商与监理单位的
寻租净收益 RＣ －CＣ ， R Ｓ －CＳ 等均有关。 由
θ ＝ C０

β×（μUＣ ＋νUＳ） 可知，业主的监督成本越高，
承包商与监理单位寻租的概率就越大；当业主的监
督成本、监督有效概率一定时，对承包商和监理单位
的处罚力度越大，承包商与监理单位寻租的概率就
越小；当业主的监督成本一定时，业主监督有效的概
率 β越大，承包商与监理单位寻租的概率就越小。
由 λ ＝ RＣ －CＣ

β×（μUＣ ＋RＣ ） ， λ ＝ RＳ －CＳ
β×（νUＳ ＋R Ｓ） 可

知，承包商与监理单位寻租的净收益越高，业主监督
的概率就越大；对承包商和监理单位的处罚力度越
大，业主监督的概率就越小。 其原因在于：承包商与
监理单位寻租的净收益越高，业主监督有效的概率
越大，承包商和监理单位寻租的可能性就越小；对承
包商和监理单位的处罚力度越大，承包商和监理单
位寻租发生的概率就越小。 如果将承包商与监理单
位寻租所得收益看成是业主受到的损失，那么承包
商与监理单位寻租造成的损失越大，业主越应该
监督。
3　政府投资项目主体行为三方博弈分析

在政府投资项目实施过程中，其主体主要包括
了国家（或地方政府）、项目主管部门（包括政府官
员）、项目实施者、监理单位等。 国家作为投资方拥
有政府投资项目建设的最终决定权，国家将项目委
托给权力部门去具体操作，项目主管部门作为项目
的代理人与政府之间形成委托代理关系。 项目实施
者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，可能产生寻租行为，项
目主管部门与项目实施者之间可能形成一种基于寻

租行为的合作博弈关系。 因此，政府投资项目三方
的博弈实际就是政府监督项目主管部门与项目实施

者寻租活动的博弈
［ １２，１３］ 。

3．1　若干假设
１）政府投资项目市场价为 P，项目主管部门

（代理人） 以 P′的价格承包给项目实施者，当
P ＝P′时，项目主管部门代表国家公正公平地行使
了权力，寻租不成功； P ＜P′时，寻租行为不会发
生，因为项目实施者能够报出高于该项目的市场价
格，不必采取寻租行为就能得到该项目；当 P ＞P′
时，寻租行为成功，并以低于市场价格取得了该
项目。

２）寻租行为发生的概率为 θ ，寻租人为了得到
项目必须支付给代理人一笔费用，即寻租成本，假设
寻租人支付的寻租成本为 C。

３）政府对寻租行为进行监督的概率为 λ，监督
有效的概率为 β，监督成本为 C′。

４）当寻租行为不发生，且政府也不进行监督，
政府、项目主管部门、项目实施者三方的效用均为
０。

５）当寻租行为不发生，政府进行监督，那么政
府、项目主管部门、项目实施者三方的效用分别为
－C′，０，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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６）当寻租行为发生，但政府没进行监督，那么
政府、项目主管部门、项目实施者三方的效用分别为
P′－P ， C ， P －P′－C 。

７）当寻租行为发生，政府进行监督但监督无效
时，政府、项目主管部门、项目实施者三方的效用分
别为 P′－P －C′， C ， P －P′－C 。

８）当寻租行为发生，政府进行监督且监督有效
时，政府将会对项目主管部门和项目实施者进行惩

罚。 对项目主管部门将没收其收益，并处以 μ倍的
罚款，对项目实施者将处以 ν 倍的罚款，此时政府、
项目主管部门、项目实施者三方的效用分别为：
（μ＋１）C ＋ν（P －P′－C） ＋（P′－P －C′）， －μC，
（１ －ν）（P －P′－C） 。
3．2　博弈均衡分析

根据上面的假设，可以得到如表 ２ 所示的三方
博弈收益矩阵。

　　 表 2　政府投资项目三方博弈收益矩阵
Table 2　Income matrix of game among three participants of government investment project

主管部门

与项目实施者

监督有效

（λβ）
监督无效

λ（１ －β）
不监督

（１ －λ）

寻租 （ θ）
（μ＋１）C ＋ν（P′－P －C） ＋（P′－P －C′）
　　　　　　 －μC
　　　（１ －ν） （P －P′－C）

P′－P －C′
C

P －P′－C

P′－P
C

P －P′－C

不寻租 （１ －θ）
－C′
０
０

－C′
０
０

０
０
０

　　根据三方的博弈条件，进行博弈均衡分析。
１）在寻租行为发生概率为 θ 的情况下，政府进

行监督与不进行监督的期望收益分别为：
U１ （λ） ＝θβ［（μ＋１）C ＋ν（P′－P －C） ＋

（P′－P －C′）］ ＋θ（１ －β）
（P′－P －C′） ＋（１ －θ）（ －C′） （７）
U１ （１ －λ） ＝θ ×（P′－P） （８）

当政府监督与不监督无差异时，即 U１ （λ） ＝
U１ （１ －λ） ，可得项目实施者与项目主管部门寻租
的 最 优 概 率 θ ＝

C′
β×［（μ＋１）C ＋ν（P′－P －C）］ 。 即项目实施者
与 项 目 主 管 部 门 寻 租 的 概 率 小 于 θ ＝

C′
β×［（μ＋１）C ＋ν（P′－P －C）］ ，业主的最优选
择是不实施监督；如果项目实施者与项目主管部门
寻 租 的 概 率 大 于 θ ＝

C′
β×［（μ＋１）C ＋ν（P′－P －C）］ ，政府的最优选
择是实施监督。

２）当政府以概率 λ进行监督时，项目主管部门
选择参与寻租和不参与寻租的期望收益分别为：
U２ （θ） ＝λ×［β×（－μC） ＋（１ －β） ×C］ ＋

（１ －λ） ×C （９）
U２（１ －θ） ＝０ （１０）

当项目主管部门参与寻租与不参与寻租无差异

时，即 U２ （θ） ＝U２（１ －θ） ，解得： λ＝ １
（μ＋１）β。

即政府实施监督的概率小于λ＝ １
（μ＋１）β，项目主

管部门的最优选择是参与寻租；政府实施监督的概
率大于λ＝ １

（μ＋１）β，权力部门的最优选择是不参
与寻租。

３）当政府以概率 λ进行监督时，项目实施者选
择寻租和不寻租的期望收益分别为：
U３ （θ） ＝λ［β（１ －ν）（P －P′－C） ＋（１ －β）

（P －P′－C）］ ＋（１ －λ）
（P －P′－C） （１１）

U３ （１ －θ） ＝０ （１２）
当项 目实 施 者寻 租与 不 寻租 无差 异 时，

U３ （θ） ＝U３ （１ －θ） ，解得： λ＝ １
νβ。 即政府实施

监督的概率小于λ＝１
νβ，项目实施者的最优选择是

寻租；政府实施监督的概率大于 λ＝ １
νβ，项目实施

者的最优选择是不寻租。
通过上面的均衡分析可知，政府监督博弈的纳

什均衡与政府的监督成本 C′，政府监督有效的概率
β与项目主管部门和项目实施者的惩罚 （μ＋１）C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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ν（P′ － P － C） 等 均 有 关。 由

θ ＝ C′
β×［（μ＋１）C ＋ν（P′－P －C）］ 可知，政府

的监督成本越高，项目实施者与项目主管部门寻租
的概率就越大；对项目实施者和项目主管部门的处
罚力度越大，项目实施者与项目主管部门参与寻租
的概率就越小；政府监督有效的概率 β越大，项目实
施者与项目主管部门参与寻租的概率就越小。
4　项目主体行为规范措施

对一般项目和政府投资项目来说，项目主体的
寻租活动将给投资者（业主）造成重大损失，从而加
大了项目的风险， 为此必须采取措施加以治
理

［１４ ～１６］ 。
4．1　建立完善的建设管理制度

完善项目法人责任制，严格贯彻招标投标制。
对一般的私人项目而言，由于业主集责、权、利于一
身，就维护自身利益而言，业主不存在产生机会主义
的动机。 在项目招标时遵循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和诚信
的原则，选择有实力、有信誉的承包商，以避免合同
后的道德风险。 然而，对于政府投资项目来说，应当
由政府筛选有资格、有信誉、有实力的企业法人担当
政府投资项目的法人，项目法人通过有形建设市场，
按照市场规则选择承包商。 也可以借鉴一些发达国
家的经验，由政府主管部门担任政府投资项目的业
主，直接负责组织工程项目的建设，将建管分离。 推
行合同管理制，合同是项目建设交易双方的法律依
据，因此应当制订科学的合同，同时严格履行合同以
规范交易双方的行为。 建立和完善建筑市场法律体
系，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，依法对项目主体的不法行
为实行经济、行政以及刑事处罚，从而做到“有法可
依、有法必依、执法必严、违法必究”。
4．2　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和惩罚机制

从项目主体行为博弈均衡分析来看，加大监督
力度寻租概率将减小，如果寻租活动被发现后受到
严厉的惩罚，即使被发现的概率很小，寻租人也将不
会去冒险。 因此，应当加强工程项目各主体寻租活
动的事先监督机制和事后惩罚机制。 依法对项目各
主体的违法、违规行为进行全面监督，建立重大建设
项目决策公开听证制度；通过各种机构，包括由投资
咨询等中介服务机构代表、人大代表及群众代表在
内的监督机构，对政府投资项目的决策、管理、运营
等一系列过程实施监督，防止政府官员对权力的滥
用。 进一步完善举报系统，引入民主监督机制。 同

时发挥新闻舆论的作用，对工程建设中各主体寻租
行为充分曝光。 从事后惩罚机制来看，应当加大寻
租的处罚力度，严惩项目各行为主体的非法寻租活
动，经济、行政、刑事处罚多管齐下，提高项目各主体
的寻租的机会成本，增加寻租的合谋成本，从源头上
杜绝寻租行为的发生。 对受贿者依法从严惩处，而
对行贿者可依法从宽处理，以此打破寻租博弈双方
结成的生死同盟，造成博弈双方的不均衡，从而使受
贿者的风险加大。
4．3　建立激励与约束机制

根据委托代理理论，业主需要设计一种既能达
到业主目的，承包商或监理单位又愿意接受的契约，
业主通过激励合同诱使承包商选择业主希望的行

动，设计满足以下两个约束条件的激励合同：第一个
约束条件是个人理性约束，又叫参与约束，也就是说
要使承包商有积极性参与进来；第二个约束条件是
激励相约约束，也就是说，要使承包商有积极性按照
业主的希望，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努力工作。 针对政
府投资项目，应当努力建立合理的利益机制，适当提
高政府官员的工资，使寻租成为一种高风险、高代价
的行为，增大权力腐败的机会成本，从而在一定程度
上减少权钱交易的发生。
5　结语

工程项目主体行为与项目风险紧密相关，项目
主体行为的失范是项目风险的起源，对项目主体行
为进行控制的直接目的在于防范工程项目风险，促
进项目目标顺利实现。 从项目主体行为博弈均衡分
析来看，应当创造公开、公正、公平竞争的建筑市场
环境，形成一个主体利益相对协调的局面，从而规范
项目主体行为。 具体包括建立完善的建设管理制
度、强大威慑力量的事先监督机制与事后惩罚机制、
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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